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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喜歡告訴人
神對人的寬恕，
但是猶太人的宗
教領袖投訴祂
與罪人結交，
所以耶穌講了
三個故事來顯
示神對於罪人
的悔改感到高興。



第一個故事是
關於一個有一
百隻羊的人，

其中一隻羊走迷了路，
牧羊人立刻留下
九十九隻羊，
去找那隻迷羊。



牧羊人這邊找，
那邊找，
直到找到那隻羊， 
然後他把羊
放在肩上，
快樂地帶牠回家。 
他對朋友說：

“請大家和我一
同歡樂，因為
我失去的羊已
經找到了！＂



耶穌解釋，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也要這
樣為他歡樂。
悔改的意思
是為我們的
罪難過——
難過至離開
罪的地步！



耶穌的下一個故事是關於 
一個有十個銀幣的女人， 
這可能是她的全部積蓄。 
一件不愉快的事發生了， 
她失去其中一個銀幣。



找尋！找尋！找尋！ 
這個女人四處看。



最後她找到她失了的銀幣，
她非常高興。你猜她做什麼呢？
沒錯，她告訴所有朋友！



耶穌再一次說∶ 
“一個罪人悔 
改，神的使者 
也必這樣為他 
歡樂。＂



耶穌講的第三個故事是最令人傷感的， 
是關於一個青年離開父親的家。



這個青年在很遠的國家愚蠢地花光他的錢。
他現在可以怎麼辦呢？ 更糟的是一場饑荒來了，
這個青年可能會餓死。



這個餓極的青年找到一份餵豬的工作，
但是沒有人給他食物，他恨不得吃豬所吃的食物，
可能他真的吃過！最後，這個青年醒悟過來，
他想：“在我家裡，即使雇工也吃得好。＂



“我要回家，
告訴父親我為
自己的罪難過，
我不配再稱為
他的兒子，
希望他把我
當作雇工。＂



當這個青年離家還遠，他父親看見他來了，
便快樂地跑向這個回家的兒子，親吻他和擁抱他。



“ 爸爸，我犯了罪，
不配稱為你的兒子。＂
這個青年想求父親把他當 
作雇工，但是父親插嘴， 
說：“拿最好的袍子、
鞋和戒指給我的兒子，
並且預備一個大派對。＂



這是一個極好的派對，因為這個兒子失而復得。耶穌講 
這個故事來顯出神愛接待悔改和來到祂那裡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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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故事是取自於聖經，那就是上帝的話語

路加福音第十五章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 
詩篇第一百一十九章，第一百三十節



終止



神知道我們每人都做錯事，神稱這為罪。世人都犯了罪，
罪的工價乃是死。

然而神卻非常愛你，他甚至把自己的獨生愛子耶穌基督都賜給 
了你，使他擔當你的罪，替你死。所以你只有相信那位擔當你的 

罪, 替你死而埋葬, 神使他從死裡復活的耶穌, 才能得救。

如果你要悔改，得到神的赦免，你可以作這樣的禱告：“神啊， 
我知道我是個罪人。我相信耶穌替我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耶穌 
為我流血、受死、埋葬和復活。我現在願意接受他作我的救主。 

我感謝你赦免了我的罪，賜給我救恩和永生。阿們。” 
你只有藉著對神話語和救恩的信心才能得救。

在你得救以後，為了使你靈性長進，你每天應當
（1）禱告 --- 你對神說話。
（2）讀 聖經 --- 神向你說話。

約翰福音第三章十六節


